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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音电子(中国)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信音电子（中国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

次会议于 2023 年 9 月 1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。会议通知

已于 2023 年 8月 25 日通过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。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8人，实

到 8人。其中：甘信男、彭朋煌、朱志强、梁永明、杨艳波、张晓朋以通讯表决

的方式出席会议。会议由董事长杨政纲先生主持，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

了会议。会议的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

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，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： 

1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》 

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、增加股东回报，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

和募集资金使用，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，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

80,000.00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（含超募资金）进行现金管理，其中不低于

34,000.00万元投资活期存款性质、随用随取的单位协定存款产品可以随时支取，

不影响募投项目使用。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，在前述期

限内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，保荐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

限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关

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11）

及相关公告。 

表决结果：8票赞成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 

 

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审议并通过《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》 

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，董事会同意聘任刘红艳为公司内部审计机构

负责人。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。刘红艳

简历详见公告附件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
3、审议并通过《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公司决定于 2023 年 9 月 18 日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对尚需提

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进行审议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

于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12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。 

 

附件：刘红艳简历 

 

 

 

信音电子（中国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9月 2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刘红艳，女，1982 年 6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专科学历，通过

2022 年国家审计师之《审计理论与实务》考核。2016 年 8 月至今就职于信音电

子(中国)股份有限公司，任内审部资深专员。2007年 5月至 2016年 7月就职于

信音电子(中国)股份有限公司，任总经理秘书。2005年 7月至 2006 年 7月，在

精华电子(苏州)有限公司任业务专员。2003 年 9月至 2005年 6月，在精华电子

(苏州)有限公司，任采购专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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